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附加第三者保障保险条款

（适用于内蒙古乌海市统保示范项目）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载明的承保区域范围内，被保险人从事建筑施工及与建筑施工

相关的工作时，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

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人员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包括政府部门或有关社会团体等第三方参与救援而产生的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直接费用，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为查明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而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

（部门）进行检验（检测）、勘查（勘探）、评估（评价），并出具具备相应效力的报告所

发生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费用，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

偿。

发生可能引起本保险合同项下赔偿的情形时，被保险人被提起诉讼或仲裁，对应由被保

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律师费及其

他相关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一）本附加险适用基本险责任免除，但基本险第十一条第（一）项不在此限。

（二）被保险人或其代表、从业人员所有的或由其保管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

（三）被保险人或其代表、从业人员因经营或职责需要一直使用或占用的任何物品、

土地、房屋或其他建筑的损失；

（四）文物、软件、数据、现金、信用卡、票据、单证、有价证券、文件、帐册、技

术资料及其他不易鉴定价值的财产损失；

（五）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其他关系方或其所雇用的在工地现场从事与工程有关工

作的职员、工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疾病；

（六）工程所有人、承包人或其他关系方或其所雇用的职员、工人所有的或由上述人

员所照管、控制的财产发生的损失。

责任限额及免赔额

（一）本附加险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救援费用责

任限额、累计救援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累计法律费用责任限额、每

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每次

事故每人随身携带财产损失责任限额。

（二）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被保险人义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除应提交基本险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

交：

1、本附加险赔偿处理（一）中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费用的证明材料；

2、造成第三者财产损失的，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财产损失、费用清单。

赔偿处理

（一）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人身损害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

释）计算的赔偿金额乘以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比例在本保险合同列明的责任限额内

进行赔偿。赔偿项目及标准如下：

1、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保险人依照附表确定的赔偿比例乘以《司法解释》规定

的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在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内赔偿。伤残级别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

伤人员伤残评定》（GB 18667－2002）确定。

2、医疗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复费、后续

治疗费以及必要的营养费，保险人参照《司法解释》的赔偿标准在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

任限额内进行赔偿。

3、保险人负责对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

葬费以及第三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参照《司法解释》的

赔偿标准在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内赔偿。

4、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经法院判决、法院调解所需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每次

事故每人责任限额内赔偿。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名第三者的赔偿金额总和，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

额。

（二）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的财产损失，其赔偿金额应按受损财产的重置价值计算。

（三）保险人对第三者个人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本附加险每次事

故每人随身携带财产损失责任限额，且在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除个人随身携

带的私人物品损失之外的第三者的其他财产损失不超过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任限额，且在每

次事故责任限额以内计算赔偿。

（四）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

额，且在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以内计算赔偿。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

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

（五）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责任限额，且在

每次事故及累计责任限额以外另行计算赔偿。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之和不

超过累计法律费用责任限额。

（六）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救援费用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救援费用责任限额，且在每

次事故及累计责任限额以外另行计算赔偿。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救援费用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

过累计救援费用责任限额。

（七）保险人对调查勘验费用的赔偿金额在每次事故及累计责任限额之外另行计算赔

偿。

（八）如存在商业重复保险，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限额内作为第一顺位进行

赔偿。




